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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18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因涉及诉讼纠纷案件、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的性质及目的存疑和

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事项，你公司 2017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

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认定存在重大缺陷。

我部对前述事项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

事项认真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结合你公司涉及借款及担保纠纷的诉讼和仲裁事项（含已

撤诉、已撤回仲裁请求和已调解等），详细披露截至目前你公司未履

行审议程序的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签

订时间、借款金额、利率、共同借款人及和公司存在的关系、是否已

逾期及担保和质押情况等，并说明上述债务未履行审议程序的原因、

责任人和截至目前的解决措施。 

2、请列表披露截至目前以你公司名义对外担保但未履行公司审

议程序的担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签署时间、担保金

额、被担保方及和公司存在的关系等，并说明你公司对外担保未履行

审议程序的原因、责任人和截至目前的整改措施。 

3、请结合上述借款和担保事项等，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

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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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具体方式、金额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已采取的解决措施。 

4、请说明你公司涉及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大宗贸易及资金往来

事项的后续处理进展，并说明相关事项的影响是否已经消除。 

5、你公司对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效

果。 

6、你公司是否可能触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

订）》第 14.1.1 条的相关情形，是否存在暂停上市的相关风险，如是，

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7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3月 20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5 日 

 

 

 


